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298号建议的答复
建建复字〔2019〕第132号 
曹宝华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快被动式建筑产业化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逐步提高建筑节能标准，降低建筑能耗，积极发展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是建筑节能领域的重要任务，有关部门和地方高度重视相关推动工作。

　　关于制定国家通用标准。我部于2015年发布《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技术导则（试行）（居住建筑）》，明确了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定义，提出了不同气候区技术指标和技术要点。2019年，我部发布《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 51350-2019，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超低/近零能耗建筑技术体系，以及设计、施工、验收、运行和评价技术要点，进一步支撑和推动超低能耗建筑发展。

　　关于实施政策引领推广。2017年，我部印发了《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十三五”专项规划》，将发展超低能耗建筑作为了重点工程，提出到2020年全国建设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示范项目1000万平方米以上，推动超低能耗建筑规模化发展。2017年，我部会同财政部等部门印发《关于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明确要求试点城市积极推动超低能耗建筑建设。目前，我部正在组织编制《建筑节能、绿色建筑及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领域推广应用和限制、禁止使用技术公告》，内容涵盖了与被动式建筑相关的主要技术，拟于今年正式发布，对鼓励先进技术、抑制落后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同时，有关部门也出台优惠政策，推动超低能耗建筑发展。财政部对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研发费用均给予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企业从事《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的项目所得，可依法享受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优惠，超低能耗建筑建设企业符合上述规定的均可享受相关优惠政策。人民银行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符合产业政策、市场前景较好的新兴业务在住房市场和贷款条件方面予以倾斜，鼓励符合条件的开展建设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同时，地方也不断加大推进超低能耗建筑的力度。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相继出台了超低能耗建筑有关政策措施，明确了发展目标与任务要求，制定了相关奖励政策和技术标准，河南、山东等地积极设立超低能耗建筑示范工程支持超低能耗建筑发展。雄安新区、北京副中心和冬奥会场馆等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均对建设超低能耗建筑提出了具体要求。

　　关于加大辅助系统的研发与供给。我部《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十三五”专项规划》提出实施“建筑全产业链绿色供给行动”，积极推动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方面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和新工艺应用。我部与工信部联合印发了《促进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行动方案》，明确在试点示范工程和推广项目中使用绿色建材，实施节能门窗推广行动。我部与工信部等部门联合开展的绿色建材评价标识工作已将节能玻璃列为首批开展评价的绿色建材产品。工信部编制发布的建材工业鼓励推广应用的技术和产品目录中鼓励发展节能玻璃和门窗等技术和产品。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国家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广目录（2017年本，节能部分）》等文件。上述文件的陆续出台，有效加强了被动式建筑辅助系统的研发与供给。

　　关于加强培训培养专业施工人员力度。我部高度重视新技术新工种人才培养，服务建筑业转型升级。启动了装配式等相关领域职业技能标准的制修订，并通过职业技能竞赛，加强了高技能人才的选拔培养。同时，我部编制了《绿色建造与转型发展》教材，组织开展“基于绿色建造的施工技术研究”“建筑工程信息建造方式技术政策研究”“绿色建筑发展报告（白皮书）”等课题研究，为被动式建筑施工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支撑。此外，我部深入开展了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不断完善工程质量责任体系，建立健全工程质量安全手册、质量终身责任承诺、永久性标牌等制度，有效促进提升了被动式建筑工程质量水平。

　　关于实施多种形式的扫盲活动。我部通过开展标准宣贯培训、调研交流，以及与国家发改委联合开展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等方式，积极对建筑节能、绿色建筑等相关理念和技术等进行宣传推广，营造了有利于超低能耗建筑发展的社会氛围。

　　下一步，我部将继续推动建筑能效提升工作，制定全国用能总量及强度中长期控制路线图，做好《近零能耗技术标准》等相关标准的贯彻实施工作，并持续完善相关推动政策和标准体系，因地制宜提高建筑节能标准，推广被动式建筑。

　　感谢您对住房城乡建设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联系单位及电话：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010-58934548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9年7月29日

　　抄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国务院办公厅，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

